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118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中稷光伏 

通过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扩展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保障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

源公司所属中稷泰丰张家口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稷光

伏”）资金衔接，中稷光伏拟采取售后回租业务模式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租赁”）融

资人民币 1.9656亿元。公司对中稷光伏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三十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芳；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 601 号

（海丰物流园 2幢-2-3-110）；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



  

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5000万元。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稷泰丰张家口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铁河； 

注册地址：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花园乡上花园村村委会南侧；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光伏发电技

术咨询及服务；光伏发电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年 12月 31日 23，398.32 23,396.54 1.78 0 -38.15 

2018年 11月 30日 34，938.43 32，710.30 2，228.12 4，881.87 2，226.34 

以上 2018年 11月 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漳泽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用于融资租赁的资产为中稷光伏设备，华能租赁购买以



  

上资产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中稷光伏继续使用，中稷光伏

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 1.9656 亿元的资金。 

租赁物明细如下： 

名称 金额（单位：元） 

箱变 5,001,600.00 

逆变器 7,760,000.00 

汇流箱 1,278,800.00 

光伏组件 122,000,000.00 

主变压器 1,430,000.00 

110KV电气设备 240,930.00 

集电线路柜 363,364.00 

SVG出线柜 151,098.00 

接地变开关柜 90,443.00 

出线柜 189,822.00 

母线设备柜 87,864.00 

低压进线柜 56,361.00 

SVG设备柜 1,150,000.00 

35KV 接地电阻成套装置 185,000.00 

铜管绝缘母线 107,500.00 

综合自动化 3,053,000.00 

户外绝缘子 9,000.00 

升压站构架 71,759.00 

电压互感器 32,454.00 

滤波电容器设备本体 293,000.00 

避雷针 25,000.00 

35KV 电缆 12,975,184.85 

桥架 2,797,228.00 

35KV 电缆头（3M） 993,518.54 

低压电缆 24,217,073.6 

外线及对端设备、材料 12,000,000.00 

总计 196,560,000.00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1.9656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光伏设备； 

2.融资金额：1.9656 亿元； 

3.租赁方式：中稷光伏与华能租赁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售后



  

回租），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中稷光伏将上述租赁物件转让给华

能租赁，同时再向华能租赁租赁该等租赁物件，租赁合同期内由

中稷光伏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约定向华能租赁分期

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12年； 

5.利率：浮动年利率 6.223%，根据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4.90%上浮 27%，随银行利率次期调整； 

6.保证金：融资本金 2.1%，按投放比例期初收取； 

7.租赁手续费：手续费：0.68%/年，分期支付； 

8.还本付息方式：不等额本息季末后付,其中，宽限期三年。 

9.租赁担保：公司对中稷光伏与华能租赁的售后回租总额提

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10.租赁资产所有权：在租赁期间租赁资产所有权归华能租赁

所有；租赁期满后，中稷光伏无违约事项，融合租赁以名义价格

10000 元转让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给中稷光伏。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 债权人：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 债务人：中稷泰丰张家口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3. 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保证范围：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全部款项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约定的被担

保之主债权、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财产保全费、公证

费、鉴定费、律师费、租赁物取回时的运输费、评估费、拍卖费、

公告费、电讯费、差旅费等）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

的其他费用、履行的其他义务。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

变化的，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 

6. 保证期限：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新能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

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

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4.中稷光伏2018年经营净现金预计3000万元，公司年净现金

流最低1500万元，能够保证该笔还贷资金。另外，公司现标杆电

费按时足额回收，同时随着新能源电力市场的有利变化，公司经

营情况逐步好转，现金流逐步充足富余，预计2019年平均现金流

在2000万元，2010年至2022年，年平均净现金流在2000万元以上，

进一步保证还贷资金。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有能

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239077.79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

币 346711.6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43.49%。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八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3.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